
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申报2023年度

社保补贴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为加大就业政策实施力度，助力用人单位稳定岗位、扩大就业，

根据《关于印发<淄博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淄财社

〔2019〕22号）、《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淄博市教育局 淄

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直补快办”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淄人社字[2022]67号）文件要求，张店区社保补贴

全面实行全程网办。结合我区实际，自2024年4月8日至2024年4月12

日（工作日期间）集中受理2023年度当年新增人员和往年已享受补

贴人员的社保补贴网上申报业务（具体流程见附件1），逾期不再受

理。具体申报条件参照如下：

一、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一）申报条件：

用人单位申报2023年度社保补贴需满足以下条件：

1、淄博市（单位注册地址在张店区）及张店区登记注册（不含

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机构和劳动人事代理机构）合法经营，证照

齐全，生产或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

登记注册地址一致；

2、申报人员须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并在签订1年及以上正式

劳动合同之前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必须在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信息系统中存在有效的登记认定信息；



3、按规定为所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劳动用

工备案和就业登记、参加并缴纳社会保险（以系统数据为准），并通

过银行机构按月向招用人员代发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

4、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晰、凭证规范。

用人单位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补贴申

请范围内：

1、在单位失业后12个月内又被原单位或原单位关联单位招用的；

2、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累积已达3年的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3、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

4、是企业法人或股东的，或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的。

（二）申报材料：

1、《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领表》（见附件2，

请填写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左上角请盖公章）；

2、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的回单明细，需要显示申报补贴人员信

息，如不显示请另提供申报人员流水明细（注：每月各1份,需银行盖

章，并将享受补贴人员用“√”标识出来）；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

细需符合下列要求其中之一：（1）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的回单明细

明确标注“代发”“代付”字样；（2）如不显示“代发”“代付”

字样，需提供近期有效的银行代发协议且由签订代发协议的银行账号

代发工资。

3、《银行开户许可证》。

二、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一）申报条件：



1、淄博市（单位注册地址在张店区）及张店区登记注册的小微

企业（需在山东省小微企业名录内可查询）（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劳

务派遣机构和劳动人事代理机构），合法经营，证照齐全，生产或经

营地址与《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地址一致；

2、新增申报人员须符合2023年毕业或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

类毕业生，下同）条件；

3、按规定为所招用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办理劳

动用工备案和就业登记、参加并缴纳社会保险（以系统数据为准），

并通过银行机构按月向招用人员代发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报酬；

4、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不能与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重复享受；

5、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晰、凭证规范。

（二）申报材料：

1、《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表》（见附件3，请

填写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信息，左上角请盖公章）；

2、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的回单明细，需要显示申报补贴人员信

息，如不显示请另提供申报人员流水明细（注：每月各1份,需银行盖

章，并将享受补贴人员用“√”标识出来）；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

细需符合下列要求其中之一：（1）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的回单明细

明确标注“代发”“代付”字样；（2）如不显示“代发”“代付”

字样，需提供近期有效的银行代发协议且由签订代发协议的银行账号



代发工资。

3、《银行开户许可证》；

4、毕业证书。

注意事项：请将所需材料通过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网上服务大厅

（http://103.239.153.109/sdjyweb/index.action）进行报送，申

报时必须选择提交用人单位所在的（镇）街道办事处进行初审，企业

如涉及2023年离职的就业困难人员（或高校毕业生）请在员工离职前

及时申报社保补贴，否则离职后无法享受补贴。

各镇（街道）人社所地址及联系电话：

房镇镇人社所：

张店区房镇镇政府院内（盛湖路中段） 0533-3882703；

车站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山泉路5号（柳泉路与王舍路路口东北角） 0533-2880591；

和平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柳泉路17甲7（忆江南大厦） 0533-2836625；

公园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商场西路16号（公园小学南门） 0533-2150195；

科苑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张桓路与莲池中心街（6甲1号）交叉口路北 0533-

3119657；

体育场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东三路32号（柳泉艺术学校南邻） 0533-3127058；

湖田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湖光路8号（湖田派出所西邻） 0533-2071068；

马尚街道办事处人社所：

张店区联通路198号（市直机关第二办公楼东邻） 0533-2800012。

附件1：《张店区社保补贴网上申报流程》

附件2:《张店区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领表》

附件3：《张店区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表》

张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4月7日


